一、项目概况
根据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规范西安市长安区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流程，提升项目管理水平，拟委托服务单位完成关于长安区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培训、评审、指导、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工作。
二、采购要求
完成长安区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培训、评审、指导、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工作，成立专家组进行项目申报培训、实施方案评审、技术指导、进度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等工作。专家组人员应由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和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人员组成，成员5人（含）以上单数。
1.组建专家团队,对长安区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培训、评审、指导、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，并且承担专家团队的安全责任、食宿费、劳务费等；
2.客观公正地进行项目培训、评审、指导、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工作，具体包括：
1）组织专家对长安区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进行申报培训、调研、论证、评审、技术指导、进度检查、验收、绩效管理；
2）指导长安区农业农村局各业务科站项目管理工作；
3）指导项目实施单位规范项目的申报、实施、验收、绩效评价等工作，随时指导项目实施前、实施中、实施后的各类问题；
4）采购人委托的与项目有关的其他工作。
3.组织召开项目培训会、评审会等；
4.收集并汇总基础资料，提交相关评审、督查、验收报告，并对报告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；
三、项目成果
成交供应商在完成约定的服务内容后应向采购人提交书面成果资料。采购人在收到完整资料5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，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，形成定稿，提交给采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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